
決定參與「青年教育與就業儲蓄方案–青年就業領航計畫」的你，一定對於接
下來的旅程充滿期待和憧憬。職場體驗期間，有那些必須注意的事項呢？讓
我們一起來了解吧！

⚫媒合期間：最晚要在8月31日前完成媒合，如未於規定日期前找到工作，就

無法參加本計畫。

⚫期程計算：從你正式上班參加就業保險之日起，每滿30天(包含例假日及休

假日)為1個月計算。2年計畫者，最多領取24萬元；3年計畫者，最多領取

36萬元。

⚫職前講習：勞動部會為你規劃職前講習(最少6小時)，內容包括勞工法令、

職業安全衛生、工作態度等課程，讓你在正式上班之前做好準備。

⚫通知專屬就服員：記得正式上班參加就業保險之日起15天內，或離職退保

日起15天內，要通知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或專屬就服員。

⚫職缺查詢：請至勞動部青年就業領航計畫網站，登入帳號密碼後，

即可進行職缺查詢，如有問題，可詢問專屬就服員尋求協助。

⚫最新消息公布：記得定期查閱教育部本方案專區網站，並且收電子

郵件，隨時掌握最新資訊。

⚫轉職規定：

• 青年因故離職且有意願轉職者，應依勞動部相關規定辦理通知及配合就業

媒合。未依規定辦理，或經媒合仍未於離職退保日起2個月內再次就業者

，視同退出計畫。

• 前項轉職，每年以1次為限。但有就業保險法所定非自願離職等不可歸責

於青年之事由者，不在此限。

1

勞動部青年就業領航計畫網站

轉職成功
再次就業

未再次就業
視同退出計畫

就服員協助
就業媒合

申請
轉職

離職退保日起

15天內通知就服員

轉職期間
2個月內

教育部本方案專區網站



⚫變更基本資料：職場體驗期間，如果聯繫資料更改(包含個人聯繫電話、電

子郵件、通訊地址及戶籍地址等)，請務必來電通知教育部(02)7736-5422

⚫體驗學習雙週誌：正式上班後，記得每2星期到教育部填報系統網站或APP

，填寫體驗學習雙週誌 (搜尋「青年儲蓄帳戶」即可下載APP)。

⚫進修規定：青年在雇主同意下，執行計畫期間，可參加未具正式學籍的課

程(如推廣教育課程、學分班、證照課程、在職訓練等)；執行計畫第2年起

，就可以申請就讀大學進修學制或參加「大學進修部四年制學士班彈性試

辦方案」。

⚫變更期程申請：原3年變更為2年，或原2年變更為3年者，應至教育部填報

系統網站提出申請，完成電訪並經審查通過後，仍得於變更後計畫期間內

領取儲蓄金。申請者應於第1次依計畫媒合就業，並參加就業保險之日起算

2年內提出申請，申請次數以1次為限。

⚫中途退出：中途退出應於離職退保日起算2個月後，至教育部填報系統網站

提出申請，完成電訪並經審查通過後，溯自退出計畫之日起，不得再領取

儲蓄金。若計畫中止，職場體驗不到2年，不能享有後續就學配套措施。

至教育部填報系統網站申請

完成電訪

經教育部與勞動部審查通過

繼續執行
變更後計畫

教育部填報系統網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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變更期程 中途退出

計畫中止
不得再次參與計畫

由教育部個案管理員致電聯繫青年進行電
訪，作成紀錄後送交教育部及勞動部審查。
青年亦可主動聯繫個管員完成電訪。聯繫
電話(02) 7749-5717或(02) 7749-5715，
電子郵件youngworker.edu@gmail.com

https://young.cloud.ncnu.edu.tw/

https://young.cloud.ncnu.edu.tw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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兵役配套措施及辦理保留入學資格或休學

暫緩徵兵處理辦理流程

就業媒
合成功

上網填報
兵籍調查

教育部發公
文至內政部

內政部辦理
專案延期徵集

請於10月至「兵籍調查線上申報」網站填報資料，
注意事項如下：
就學狀態欄位：勾選「已畢業或休退學」
教育程度欄位：勾選「高中高職畢業」
就學意願欄位：勾選「有報考大專校院資格及意
願或有其他生涯規劃後升學，於20歲之年11月
15日前暫不接受徵兵檢查」

內政部收到公文後，將統
一辦理專案暫緩徵兵處理

青年可以暫緩徵兵處理至
計畫結束

教育部於10-11月將本方案
役男名冊函送內政部

如有收到「役男徵兵檢查通知」或「役男抽籤通知書」，可先去體檢或抽籤。
如有收到徵集令(即兵單)，請洽教育部服務專線(02)7736-5422，以協助處理。

保留入學資格及休學辦理程序

凡是參與本方案的青年，執行計畫期間都可以憑參與本方案之事由，向大學申請
辦理保留入學資格或休學，且不列入學校原定保留入學資格或休學之年限。
該如何辦理呢？請參考以下流程圖：

1.請先至已考取大學辦理報到程序，
如有報到問題請洽大學註冊組。

2.109年7月16日後，請至教育部填
報系統上傳以下資料：
已考取學校錄取通知書(須含姓名
校名、系名)

企業錄取證明文件(須含姓名、公
司名)

教育部填報系統網站

★請憑公文親自到校辦理保
留入學資格或休學程序

★因各校辦理方式不一，請
先洽學校確認所需文件

錄取大學且
就業媒合成功

至填報系統
上傳相關資料

請親自到校
辦理校內程序

教育部發公文至
錄取大學

公文副本給青年

https://young.cloud.ncnu.edu.tw/

https://young.cloud.ncnu.edu.tw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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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學配套措施

⚫本方案就學管道：參與職場體驗2年(累積600日以上)或3年(累積900日以上)期滿者，

可參加本方案各就學管道，各就學管道及配套措施著重於職場體驗資歷。

◆特殊選才：免持統測或學測成績，透過書面審查（含雙週誌及體驗學習報告書）

面試或實作測驗等方式參加甄試。

◆甄選入學或個人申請：持原畢業學年度統一入學測驗或學科能力測驗成績作為第1

階段篩選或檢定依據，第2階段甄試項目著重於體驗資歷（含雙週誌及體驗學習報

告書）。

◆彈性選系：已考取大專校院，並辦理保留入學資格或休學者，想變更原錄取學系

時，於學校規定期間持體驗資歷申請轉系。

⚫就學配套資格認定：

◆以「日」方式計算，2年計畫者，職場體驗至少應累計600日以上；3年計畫者，

至少應累計900日以上。計算至入學當年度9月16日止。

◆前項2年或3年計畫期程，「青年就業領航計畫」以青年第1次依該計畫媒合就業，

並依法參加就業保險之日起算。

◆本方案參與青年以各就學管道實際入學時，須符合上述資格認定，否則取消入學

資格，不得異議。

⚫就學配套資格計算範例：小明於108年參與方案，參與期程為2年。在方案內歷次

就業保險起訖日期如下：

◆第1份工作的就業保險起訖日期：108年8月1日至108年12月31日

◆第2份工作的就業保險起訖日期：109年2月1日至110年7月31日

◆根據以上就業保險日期，計算第一份工作累計日數為153日；第二份工作累計日數

為547日，合計700日，已超過規定之600日，符合就學配套資格。

⚫就學配套申請次數及期限：

◆本方案參與青年得報名或申請上述各就學管道，但以1次為限，且應於完成計畫之

日起2年內報名或申請，如未提出者，視為放棄。因懷孕、分娩或撫育3歲以下子

女者，申請期間得予以延長。

◆本方案參與青年報名或申請上述各就學管道並註冊者，隔年不得申請本方案各就

學管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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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學配套措施

就學配套時程圖

以109年度參加職場體驗2年為例，
參加青年應至111年9月16日止，

計畫執行滿600日以上才能參加就學配套


